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志願服務隊組織暨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12年8月25日
府客輔字第1120169949號
1、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善用社會人力資源，擴大民間參與，發揚客家文化，由志願服務者(以下簡稱志工)特籌組志願服務隊（以下簡稱本隊）。
2、 本要點所規定志工，係指經本府甄選，不占職缺，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秉持誠心以知識、經驗、專業等，志願協助服務指定工作者。
3、 [bookmark: _Hlk138763332]本隊隸屬於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以下簡稱本處），受本處指揮監督，隊址設於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
4、 [bookmark: _Hlk138761100]本隊服務項目：
（1） 客家文化會館值班服勤、展場導覽及各項客家展演活動之推廣等。
（2） 客家文化會館演藝堂活動之協助。
（3） 其他指派之專案計畫協助。
5、 本隊幹部：
（1） 本處各服務隊基於隊務推動需要，設隊長一人、副隊長一人、組長五人及副組長五人。
（2） 隊長、副隊長應為本隊隊員並曾任相關服務領域志工二年以上；隊長由志工大會選任之，任期二年，得連選連任，以一次為限；副隊長由隊長遴派。
（3） 隊長出缺時由副隊長接任，並應即召開志工大會辦理補選，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4） 各組組長及副組長由隊長遴派，時間同隊長任期。
6、 隊長職責：
（1） 綜理志工各項業務，對外代表全體志工。
（2） 督導與協調志工事務之企劃與執行。
（3） 協助志工與本府各項業務之聯繫。
（4） 召開志工大會、幹部會議及各項會議事宜。

7、 副隊長職責：
（1） 襄理隊長處理志工各項行政業務。
（2） 隊長不克執行業務時，得代行其職務。
8、 組長職責：負責組內志工聯繫交流、訊息傳達、輔導諮商及相關業務執行。
9、 副組長職責：
（1） 襄理組長處理組內志工聯繫交流、訊息傳達、輔導諮商及相關業務執行。
（2） 組長不克執行業務時，得代行其職務。
10、 志工職責：
（1） 遵守各項志工相關法規，確實執行。
（2） 服勤時，應注意守時、禮節、服裝整齊，依本處指示穿著志工背心或配戴志工服務證，並確實簽到退。
（3） 依照排定服務時間執勤。
（4） 參加本隊各項會議或活動。
11、 志工大會：
（1） 本隊以志工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2） 志工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必要時得由隊長召集臨時會，會議主席由隊長擔任。
（3） 志工大會之決議事項，應有志工半數以上之人員出席，出席人員之多數通過，始得決議。
12、 志工大會職權：
（1） 選舉與罷免隊長。
（2） 表決議案。
13、 志工招募流程：
（1） 報名:
1. 報名資訊：由本處發佈新聞、活動宣導、公告於網站或逕洽本處。
2. 報名資格：滿十五歲，儀容端正，口齒清晰，對於客家人文有專業知識，具奉獻及服務熱誠，表達能力佳者。
3. 未滿十八歲者需繳交未成年志工家長同意書。
（2） 初審：依本處需要，以書面資料審核初審通過者，通知複選或完成入隊審查。
（3） 複審：依本處需要，以面談方式進行能力測試，複選通過者，通知完成入隊審查。
參與志願服務之在學學生，服務時數可登入服務紀錄冊，尚未取得服務紀錄冊者，可由本府開立服務學習時數證明書。
基於本隊業務推動需要須增加志工員額時，得隨時辦理招募。
14、 志工應配合本處政策需求，完成下列教育訓練課程並取得志願服務手冊：
（1） 基礎訓練：依志願服務法規定，完成六小時課程者。
（2） 特殊訓練：依志願服務法規定完成課程者，或本處開設客家文化及藝術內涵之認識、導覽解說技巧及接待服務等相關訓練。
15、 本處志工之運作依下列規定：
（1） 志工應依本處之工作需要，值班服勤、導覽解說或其他相關活動協助等工作。非本處指派之服勤或任務者，不列入服勤時數。
（2） 志工應依排定時間親自參與服務工作，按時出勤並簽到、簽退。
（3） 因要事發生致無法如期服勤者，應自行覓妥服勤代理人，並於前三日通知本處。 
（4） 服勤時應依本處指示穿著志工背心，佩戴志工服務證，並注意儀容整潔。
（5） 遵守政府機關一切法令規章，並不得對外發表不當言論或其它有損本處形象之言行。
（6） 不得假藉本處名義在外招攬，或從事、舉辦任何活動，情節重大者本處將保留法律追訴權。
（7） 志工應盡量參與本處安排之教育課程及志願服務相關會議，本處應依志工參與狀況給予研習時數與服勤時數。
（8） 服勤中遇有無法處理之狀況，應立即向志工幹部或本處人員請求協助。
16、 本處志工之例行會議：
（1） 志工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可隨時召開臨時志工大會。
（2） 志工幹部會議：每年至少召開兩次，必要時可隨時召開。
（3） 志工表揚大會：每年召開一次，表揚前一年度表現優良之志工，得與志工大會併辦。
17、 本處志工時數計算方式如下：
（1） 服勤時數：包括值班、參與或協助活動、參與志願服務相關會議，以及代表本處志願服務隊參與成果展演、交流展演(含展演前排練)等。
1. 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值班服勤：
(1) 全日班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時數共計八小時。
(2) 上午半日班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時數共計四小時。
(3) 下午半日班時間為下午一時至下午五時，時數共計四小時。
2. 其他服勤：依實際參與時數計算。
（2） 研習時數：包括參與非屬上述服勤時數之本處所辦的教育課程等，依實際參與時數計算。
18、 志工服勤予以年度考核，績優志工及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長青績優志工予以獎勵，獎勵方式另訂之。
19、 有下列情形者，由本處給予輔導，或逕予解除志工資格並退隊：
（1） 經排定勤務，無故不到亦未聯繫隊長，年度累計三次以上。
（2） 無任何原因或未經本處同意者，年度服勤時數未達四十八小時。
（3） 行為不良、言論不當，有損本處名譽者。
（4） 假藉本處名義，私自在外招攬圖利。
（5） 私自向參訪者索取服務費用。
（6） 將公有財物佔為己有或出售圖利。
（7） 遭投訴反應服務態度不良，經查屬實並予以輔導，仍累犯二次以上者。
20、 有下列情形，給予懲戒:
（1） 經排定勤務，遲到十五分鐘以上，立即取消當日值勤，並自次月起予以停班三個月。
（2） 服勤期間無故離班，未安排服勤代理人，亦未通知隊長者，自次月起予以停班三個月。
（3） 服勤期間請假但未安排服勤代理人者，自次月起予以停班一個月。
21、 本處志工得享有以下權利：
（1） 於本處轄區內服勤、導覽解說及活動協助享本府辦理之志工保險。
（2） 參加本處主辦之教育訓練、聯誼觀摩等活動。
（3） 服務績效特優者，由本處推薦提報縣府遴選優良志工。
（4） 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本處提出志願服務榮譽卡申請，並向社會處報核。
22、 本隊志工退出行列時，應於離隊前兩週以書面敘明原因向本隊聲明退出並繳回背心及志工服務證。
23、 退隊後再申請入隊者，應符合招募、申請、甄選及訓練等作業程序。
24、 志工個人資料如有異動，應主動通知本處，若未主動通知致本身權益受損，應自行負責。
25、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志願服務法等有關規定辦理，並得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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